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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3學年度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知能研習計畫 

新北教國字第 1130470833號函 

一、 活動目標： 

(一) 協助家長了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精神，提昇家長專業知能。 

(二) 協助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及機構了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精神，並

解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及機構疑惑。 

(三) 透過研討交流來分享彼此實務經驗，落實本市實驗教育實施成效。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教育創新實驗室。 

三、 活動資訊： 

(一) 活動日期：113年 3月 28日(星期四) 。 

(二) 研習時間：下午 2時起至 5時止。 

(三) 登入時間：下午 1 時 30 分即開放登入，請提早登入，以免尖峰時段網

路不流暢。 

(四) 活動資料：響應無紙化政策，研習資料於 113年 3月 27日中午 12時放

置在本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

系統網站最新公告(網址：https://nee.ntpc.edu.tw/)。 

(五) 本次研習採 google meet線上平台。 

四、 參加對象： 

(一) 各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及國民教育階段申請核准個案之學生家長或申請

人。 

(二) 本市核准實施之團體及機構。 

(三) 欲申請本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 

(四) 對於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有興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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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習流程： 

(一)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個人知能研習： 

時間 主題 備註 

13：30～14：00 參與者登入線上研習 
https://meet.google.com/air-

spah-obt 

14：00～14：10 開場  

14：10～15：00 

申請流程及計畫書的撰寫 

1. 申請之行政流程 

2. 設籍學校的定位及角色 

3. 實驗教育計畫書撰寫 

 

15：10～15：40 經驗分享 高中、國中、小申請案例。 

15：50～17：00 Q&A及綜合座談  

(二)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知能研習： 

時間 主題 備註 

13：30～14：00 參與者登入線上研習 
https://meet.google.com/vqo-

iihw-mps 

14：00～14：10 開場  

14：10～15：00 

申請流程及計畫書的撰寫 

1. 申請之行政流程 

2. 設籍學校的定位及角色 

3. 實驗教育計畫書撰寫 

 

15：00～17：00 Q&A及綜合座談  

(三)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知能研習： 

時間 主題 備註 

13：30～14：00 參與者登入線上研習 
https://meet.google.com/dyr-

psxw-dts 

14：00～14：10 開場  

14：10～15：00 

申請流程及計畫書的撰寫 

1. 申請之行政流程 

2. 設籍學校的定位及角色 

3. 實驗教育計畫書撰寫 

 

15：00～17：00 Q&A及綜合座談  

 



 3 

 

六、 報名方式： 

(一) 即日起至 113年 3月 24日(星期日)中午 12時止，若報名踴躍，主辦單

位保留提前截止與錄取權利，預計於 113年 3月 26日寄發 email通知

是否報名成功。 

(二) 報名方式：請輸入下方連結網址，填寫報名表及提問單(選填)： 

1.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個人知能研習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iTGK4i0oud1Yd25pqM

LGkKldzcRVZKNhuVYU92AXtFudsA/viewform?usp=sf_link  

2.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及機構知能研習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zqZ2SYM-

1AMkHcEfzzXR4CjGRcLYtCjuAiUthDIiIoGDWOg/viewform?usp=sf_

link 

七、 線上參與方式： 

(一) 請事前下載 google meet軟體，會議連結如下： 

1.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個人知能研習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air-spah-obt 

2.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知能研習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vqo-iihw-mps 

3.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知能研習會議連結： 

https://meet.google.com/dyr-psxw-dts 

(二) 請於研習開始前登入，並輸入與報名時相同的姓名。 

(三) 本研習請配合主辦單位之指示，若有違規之情事發生，主辦單位保

有適當處置之權利。 

八、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